
 

新北市私立中信高級中學舉辦 114 學年度高、國二畢業旅行規格需求表 

 

 
 

內容 

 

舉辦 114 學年度高、國二畢業旅行規格需求 

活動 

日期 

 

順位 1：11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至 1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順位 2：11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至 1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數量 

1、學生共計高二共計 2個班，國二共計 1個班，總數約 40 人【以實際報名參加人數 

為準】。 

2、隨隊教師 2人。 

 

項目 

 

內 容 

 

說 明 

 
 
 
 
 
 
 

行程 

1.請規劃 4 天 3 夜行程 

2.教學行程安排為中、南部，活

動地點應包括右列主要行程，並得

視情況酌予調整，但以具有環境教

育、自然、人文、社會及休憩等多

重教育意義者為主。 

活動行程應包括： 

1.  教育機構。 

2.  遊樂區：雙主題樂園。 

3.  自然景點。 

5.  趣味競賽。 

6.  依學生會及訓育組調查結果，學生普遍希望遊樂園為

(高雄義大世界、劍湖山世界)最後一天於 17：30 前返

抵學校。 

 
 
 
 
 
 
 
 
 
 
 
 
 
 
 
 

交通 

1、 43 人座營業大客車，依實際報

名狀況安排車輛。 

2、相關規範依教育部 96 年 1 月 

31 日台軍字第 0960000952  

號函修訂「學校辦理校外教學

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辦理。 

1.遊覽車限原始出廠車齡不得逾10年，具有當年度交

通監理單位核發檢驗合格之營業用遊覽車（大客

車）執照，座位為 31-43 人座以上車輛。 

2.車況良好，每車均需依政府規定配備急救箱，擊

破器，滅火器等。 

3.遊覽車上備卡拉 OK、錄影帶/DVD 必須有公播權

播放設施及麥克風設備。 

4.車隊間配有無線電對講機或行動電 

話，方便行車之間的聯繫。 

5.駕駛員具營業大客車之駕駛執照，一年內未曾有重大

違規及酒駕紀錄之優良駕駛員，駕駛員素質要優良，

服裝整齊，行車途中不得抽煙、喝酒、說髒話，車上

需備無線電對講機，但駕駛員不可用無線電聊天。未

經學校同意不得任意停靠休息站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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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 

6.行車前及中途休息時應隨時檢查車況，行程

中車隊應依序排定車號循序前進，並不可用無

線電或行動電話聊天，以確保行車安全。 

7.車輛之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影本及車籍原

始資料影本（需負責人簽章）應於本活動出

發前送達學校，出發當日驗車時，應提供

正本受檢。未經學校同意，不得任意更換

車輛及駕駛員。 

8.每車乘坐學生以  35 人估價，應含駕駛員、過

路、停車、導遊服務費及稅金在內。 

9.車輛或冷氣故障時，須於 90 分鐘內修復，否則

須更換同等級之車輛。 

 
 
 
 
 
 
 
 
 
 
 
 
 
 

 

住宿 

1.住宿飯店應為政府建物安全檢驗

合格，並領有政府核發營業（使

用）執照之飯店（旅館）。縣市政

府核發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其

營業項目有旅館業之飯店、旅館。 

2.住宿可安排飯店如下: 

一宿高雄地區飯店(近義大為宜) 

一宿雲嘉地區飯店(近劍湖山為宜) 

一宿台中地區飯店 

3.每晚住宿飯店以安排一家為原 

則。 

1.每間房間之住宿人數須依飯店原訂 

住宿人數入住。 

2.學生住宿以 4-6 人房為原則，惟不得 

以通鋪安排學生住宿。 

3.隨隊教師住宿以 1 人 1 床為原則，安排兩人房

入住，教師及學生宜安排在同一區(棟)。另外，

男女學生房間若能分層或分棟尤佳，以利管理。 

4.雙人床最多容納兩人；單人床容納一人。 

5.不得住宿地下室、不得拆床、併床 

6.加床（如有必要，以特案處理）。 

7.飯店設施應求安全、潔淨為原則。 

8.房間需配有電視、盥洗室、吹風機、 

盥洗用具等。 

9.房間數應依學校之實際需要，足額供應。住宿房號

應依學校要求，及早提供學校，俾便安排住宿事宜。 

 
 
 
 
 

膳食 

1.用餐之餐廳及餐點製造商需具備有

效合格營業登記證(消防安檢合格

證明、衛生單位檢驗合格證明影

本)。 

2.早餐：3 餐 

午餐：2 餐 

晚餐：2 餐 

1.10 人一桌，每桌膳食應足量供應。 

2.響應環保同學攜帶水壺，另每車提供無限量之

包裝600c.c 飲用水（於總活動時程不足飲用

時應隨時補充供應）。 

3.菜色 

(1)中西式早餐：自助餐式。 

  (2)午（晚）餐：每桌備七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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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膳食提供以新鮮、衛生，份量足夠為

原則。若有素食者，亦應提供與其他

人員等質等量之素食服務。 

另附水果及兩罐飲料，或方便遊樂區遊玩

提供餐盒使用，或套餐等提供。 

(3)各餐菜單應依合約要求；若因市場因素不

克執行，應於經學校同意後更換，但其價

值需同等或高於原品之價值。 

(4)活動期間若參加人員因食用廠商供應之餐

點或飲料而引起身體不適或中毒現象，廠

商應負責所有賠償責任。 
 

門票 
 
依本行程指定地點之需求提列。 

 

 

 

保險 

1. 每位參加人員應投保（含探勘）： 

1-1 契約責任險：新臺幣貳百伍拾萬 

1-2 醫療保險：新臺幣貳拾萬。 

1.廠商應依政府規定辦理相關保險。 

2.應於出發前二天提供乘客險、契約責任險保單正

本，交予學校查核。 

 
 
 
 
 
 

康輔 

人員 

1.承辦廠商應指派經理級以上人員一人

負責業務執行，並應有合格急救EMT人

員一人隨隊。 

2.需指派具經驗豐富之生活輔導員一名

(依實際報名狀況安排) 

3.應須規劃負責夜間巡守工作，配合    

  飯店進行 

1.康輔人員應協助老師點名、安全維護、並隨

隊處理交通、膳食及其他偶發性事宜。 

2..康輔人員不得有服儀不整、言行不 

雅之舉止，以免造成不良示範。 

3.康輔人員於活動期間或結束後不得 

   與學生做任何私人連繫。 

 

行政 

費用 

1.本項行政費用不得超過校外教學 

總費用 10%。 

2.行政費用包含下列： 

(1)活動期間檢討會等相關費用。 

(2)校外教學雲端手冊(含各參訪旅遊景

點介紹、教學學習單、旅遊行程、

生活教育及活動注意事項等內容，

其中生活教育及注意事項內容由學

校提供)。 

(3)其他。 

1.優勝廠商於簽約後，由學校指定時間，於行

前提供學校同仁實地勘查之服務。 

2.  提供校外教學雲端手冊， 

3.其他與校外教學有關之費用。 

其他 

  服務 

1.廠商領隊與康輔人員代表行前需備隨行急救人員及全體康輔人員學經歷簡介與康輔工

作計畫書至學校參與行前工作協調會。 

2.如遇特殊狀況時，學校得要求承辦廠商指派專車，提供必要之服務，不得拒絕。 

4.遇雨時廠商應需提供雨天備案。 

6.應製作專屬師長識別證。 

7.訂約後廠商不得因物價波動提出任何增加價金之要求。 

8.派員到校做行前說明。 



 

 
費用 

上限 

 
學生每人全程團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9,800 元整（含稅）。 

【總價暫以學生 40，隨隊教師 2人估計，結算時以實際參加人數計算】 

 

 

退費 
  標準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89.5.4觀業八十九字第○九八○一號函修正發布國內旅遊定型

化契約第十八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但應繳交行政規費，並應依

下列標準賠償： 

1.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取消，需收取全額 10%手續費。 

2.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取消，需收取全額 20%手續費。 

3.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取消，需收取全額 30%手續費。 

4.旅遊活動開始前一日取消，需收取全額 50%手續費。 

5.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取消或未通知不參加者，恕不退費。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其他 

 

本案採實付實銷制，並於活動驗收合格後，開付正式收據及活動經費明細表辦理請

款。 


